
版號：113LYQ01192025表27-3-0(111年度)綜稅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百分之八十以上戶數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戶數

主要所得占百分之
八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

各類所得
主要所得不在
百分之八十以
上之戶數其他所得

分位別

第1分位 55024 30991 97040 14683 2677 4107 198272 85 14980 577538696957132 369887

第2分位 25284 16826 16738 14100 905 133 69418 30 2724 2888945381040984 286035

第3分位 19882 15958 12337 11614 481 54 56242 29 2337 1229120171031073 295946

第4分位 19574 17772 7298 10570 517 54 60026 114 2477 878822331000722 326297

第5分位 18285 17828 1475 8924 888 60 75263 121 2855 63803922929684 397335

合    計 138049 99375 134888 59891 5468 4408 459221 379 25373 113740314064959595 1675500

一、說明：本表為每戶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並按主要所得歸類之統計表。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